汉中市镇巴县

2024年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设备

采购内容及要求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，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，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基础性工作，是大力推进乡村建设行动的有力抓手。目前，镇巴县农村乱扔乱倒垃圾、污水任意排放的现象有了明显改善，但农民垃圾分类意识依然较薄弱，卫生整治缺乏长效机制。当前的农村卫生环境整治，依然处于粗放管理阶段。

为贯彻落实中央统筹城乡发展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部署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相关要求，及本次项目申报指南要求，立足当地实际情况及农村现状基础上，精心统筹、合理规划，重点实施镇巴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及农村村容村貌提升三大任务，引领带动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，加快解决农村脏乱差、污染重、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等突出问题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。主要建设内容有建设污水处理站、污水管道、粪污运输车，垃圾中转站、垃圾收集点和收集亭、垃圾收集车、转运车、硬化道路、太阳能路灯等。

二、采购预算及形成方式

预算资金来源：中央财政资金 

项目造价的依据:结合人居环境建设项目规划的必要性，预估需采购科具有相应资质的公司，费用173万。

三、具体采购内容和技术规格要求

采购内容：

1、垃圾中转站设备2套（含安装及调试）；

2、垃圾收集亭50个（含安装）；
3、污水处理站一体化成套设备2套（含安装及调试）；每套60m³/d(A2/O)；

4、黑水塘村更换污水处理站一体化设备过滤膜4套（含安装及调试）；

合计金额：173万元

项目交付地点：镇巴县农业农村局。

期限：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。

四、技术标准要求（依照标准、参照标准）

（一）编制依据

1、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》（2023年一号文件）；

2、国务院《“十四五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》；

3、国务院《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4号）；

4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（2021－2025年）》；

5、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等18部门关于印发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》的通知(农社发〔2018〕1号)；

6、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加快做好2024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》（陕发改农经〔2023〕2045号）；

7、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做好相关专项2024年中央预算内农业投资项目投资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》(陕发改农经〔2023〕2121号)；

8、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印发《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；

9、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陕西省深入学习浙江“千万工程”经验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；

10、《关于印发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的通知》(陕农发〔2019〕10号)；

11、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《陕西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技术导则(试行)的通知》(陕建发〔2019〕1174号)；

12、陕西省人民政府《“十四五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》；

13、《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若干措施》（陕政发〔2021〕15号）；

14、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（省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）关于印发《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（2021—2025年）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；

15、汉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汉中市农村人居环境提升“十镇创优百村示范千村整治”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汉办字〔2021〕72号)；

16、汉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《印发汉中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1—2025年）》的通知（汉政办发〔2022〕40号）；

17、汉中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关于印发《2023年度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汉人居办发〔2023〕3号）；

18、汉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汉中市农业农村局《关于加快做好2024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》（汉发改农经[2023]654号）；

19、镇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2023年镇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计划》的通知（镇人居办发〔2023〕4号）；

20、中共镇巴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（县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）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镇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督查考评办法》的通知（镇农工办发〔2023〕10号）；

21、镇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关于印发《镇巴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1-2025年）》的通知（镇政办发〔2022〕35号）；

22、镇巴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五年行动专项推进方案（2021—2025年）；

23、镇巴县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五年专项推进方案（2021—2025年）；

24、中共镇巴县委办公室 镇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镇巴县农村人居环境提升“十百千”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（镇办字〔2021〕67号）；

25、《2023年镇巴县政府工作报告》。

（二）相关标准规范

1、《村庄整治技术标准》（GB/T50445-2019）；

2、《农村人居环境村容村貌治理要求》(DB61/T1270-2019);

3、《村庄环卫保洁服务规范》(DB61/T1269-2019);

4、《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》（CJJ/T47-2016）；

5、《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》(HJ574-2010);

6、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》(GBT51347-2019)；

7、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》(环发(2013)130号);

8、《镇(乡)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》(CJJ 124-2008);

9、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》环发〔2013〕30号);

10、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(GB18918-2002);

11、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4554-1993);

12、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(GB16297-1996);

13、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(GB3095-2012);

14、《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技术规范》(HJ574-2010);

15、《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生活垃圾管理要求》；

16、《陕西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技术导则（试行）》；

17、《陕西省农村污水管理规范》；

18、《陕西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；

19、陕西省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61/1227-2018);

20、现行国家有关的技术标准、规程规范及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。

五、完成时间：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。
六、付款方式：根据合同约定支付；
七、售后服务要求：配合施工图技术交底、施工过程中问题澄清与变更、施工结束后验收。
八、供应商特定资格要求

     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：供应商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、事业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自然人，提供营业执照（事业单位须事业单位法人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明文件；其他组织应提供合法证明文件；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明文件）

2、须提供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专项授权书（生产厂家直接参与的不需提供授权书但需要出具生产相关证明）。

3、供应商应授权合法的人员参加投标，其中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的，须出具法人身份证原件，并与营业执照上信息一致；授权代表参加的，须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。

4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投标。
5、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，须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并对真实性负责。
